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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公司简介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农商银行”）前身是 1952 年成立的广州

市农村信用合作社，2006 年完成统一法人改革并成立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09 年改制为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香港挂牌上市。下辖拥有 11 家中心支行、7 家分

行，营业网点 562 家，其中广州地区 542 家；下辖有子公司 30 家，分布在 8 省 1 市，其中金融

租赁公司 1家、控股农商银行 4家、珠江村镇银行 25 家，获得信用卡专营牌照。   

广州农商银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始终坚守支农支

小发展定位，坚定践行服务实体经济本职本分，以“成为国内一流商业银行”为愿景目标，锚

定打造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广州样本，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持续做强业务特色，全力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持续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1.2. 披露依据 

本报告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 2023 年第 4 号《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及其相关规

定进行编制并披露。 

1.3. 并表范围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并表资本监管指标的计算范围应包括商业银行

以及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其直接或间接投资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及被投资金融机构共同构成银

行集团。本报告中，“本集团”指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附属子公司。 

1.4. 披露声明 

广州农商银行已建立第三支柱信息披露治理架构，由董事会批准并由高级管理层实施有效

的内部控制流程，对信息披露内容进行合理审查，确保第三支柱披露信息真实、可靠。 

本报告是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正文第九章“信息披露”

及附件 22《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内容和要求》编制，而非按照财务会计准则编制，因此，报告中

的部分资料并不能与同期财务报告的财务资料直接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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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本监管指标和风险管理概况 

2.1. 监管并表关键审慎监管指标 

本集团关键审慎监管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风险相关指标，列示如下： 

表 1：监管并表关键审慎监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 

可用资本（数额） 

1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80,811 79,718 78,886 81,637 

2 一级资本净额 93,183 92,111 91,277 91,855 

3 资本净额 118,486 115,562 113,623 113,822 

风险加权资产（数额） 

4 风险加权资产 815,962 839,078 833,102 810,798 

资本充足率 

5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90 9.50 9.47  10.07  

6 一级资本充足率（%） 11.42 10.98 10.96  11.33  

7 资本充足率（%） 14.52 13.77 13.64  14.04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8 储备资本要求（%） 2.50 2.50 2.50 2.50 

9 逆周期资本要求（%） 0.00 0.00 0.00 0.00 

10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或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1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8+9+10） 2.50 2.50 2.50 2.50 

12 
满足最低资本要求后的可用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占风险加权资产

的比例（%） 
4.90 4.50 4.47 5.07 

杠杆率 

1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1,450,274 1,479,798 1,422,343 1,334,620 

14 杠杆率（%） 6.43 6.22 6.42 6.88 

14a 杠杆率 a（%） 6.43 6.22 6.42 6.88 

流动性覆盖率 

15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230,960 220,325 212,755 219,635 

16 现金净流出量 115,257 95,501 128,798 140,335 

17 流动性覆盖率（%） 200.39 230.70 165.19 156.51 

净稳定资金比例 

18 可用稳定资金合计 871,761 865,795 851,649 831,614 

19 所需稳定资金合计 754,636 758,930 722,982 682,350 

20 净稳定资金比例（%） 115.52 114.08 117.80 121.88 

流动性比例 

21 流动性比例（%） 99.60 97.84 94.99 91.23 

注：本表第 12 项“满足最低资本要求后的可用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指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扣除

所有用于满足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的部分后，剩余可用核心一级资本占风险加权

资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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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风险加权资产概况 

本集团风险加权资产概况包括第一支柱风险加权资产和最低资本要求，列示如下： 

表 2：风险加权资产概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风险加权资产 最低资本要求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1 信用风险 771,786 790,198 61,508 

2 市场风险 9,037 8,958 723 

3 操作风险 35,140 39,923 2,811 

4 交易账簿和银行账簿间转换的资本要求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5 合计 815,962 839,078 65,042 

注：本表“最低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8%）。 

 

2.3. 风险管理概况 

2.3.1. 业务模式及风险状况 

本集团建立组织架构健全、职责边界清晰的全面风险管理公司治理架构，明确董事会、监

事会、高级管理层、总行各部室、各分支机构全面风险管理的职责，风险管理覆盖各个业务板

块、分支机构、附属机构，部门、岗位和人员，覆盖各类风险，覆盖决策、执行和监督全部管

理环节，构建了独立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形成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同时，面

对当前外部复杂严峻的形势挑战，本集团积极洞察、主动应对风险的动态变化，兼顾发展与安

全，优化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强化“三道防线”的责任落实。聚焦信用风险防控，加强授信业

务全流程管理，优化资产业务和客户结构，不断提高对重点风险领域的管控精准度，持续健全

并完善与自身业务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本集团持续加强各类的风险识别与评估，通过加大数字化技术应用，增强对潜在风险的前

瞻识别能力，并制定适当的风险限额和控制程序，采取信息系统或人工识别等方式对风险及其

限额进行持续监控。本集团董事会组织制定集团的整体风险偏好，集团高级管理层在此框架内

制定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等各类风险的管理政策和程序，政策和程序经董事会批

准后，由总行各部室组织实施。 

2.3.2. 风险治理架构 

本集团董事会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负责设定本集团的整体风险容忍度、风险管

理及内部控制策略，监督及确保高级管理层有效履行风险管理职能。本集团董事会下设关联交

易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根据董事会授权履行全面风险管理的相关职责。高级管理层承担全面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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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理的实施责任，负责执行董事会批准的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政策，并制定风险管理特定规

则及条例。本集团高级管理层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审查本集团风险管理的重大事项。监

事会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监督责任，负责监督检查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在在风险管理方面履职

尽责情况并督促整改。 

总行风险管理部为全面风险管理的牵头部门，负责整体规划及协调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部、

授信管理部、资产保全部、合规法律部（反洗钱中心）及资产负债管理部牵头负责管理信用风

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及流动性风险。审计部负责独立客观地监督、检查、评估及报告风险

管理活动的效能。 

2.3.3. 风险文化传递途径 

本集团董事会制定了与企业发展愿景、战略目标一致的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并在全行宣导

推广，致力于将企业文化融入到全行经营管理工作中，并着力将合规文化、风险文化植入到全

行战略规划、业务改革进程中，助推全行高质量发展。 

2.3.4. 风险计量体系 

信用风险是指银行的借款人或交易对手因各种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其相关义务而造成

经济损失的风险。本集团信用风险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建立与本集团整体战略相适应、符合巴塞

尔新资本协议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准确识别和计量信贷业务的风险成本和风险水平，实现风

险与收益的匹配，提高本集团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信用风险加权资产采用权重法计量。 

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利变动而使银行表内

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本集团面临的市场风险存在于本集团的交易账簿与银行账簿中，

主要包括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市场风险加权资产采用简化标准法计算。 

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员工和信息科技系统以及外部事件所造成

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加权资产采用标准法计算。 

2.3.5. 风险报告流程 

本集团建立和完善风险报告制度，明确规定风险报告应遵循的报送范围、程序和频率，编

制不同层次和种类的风险报告，以满足不同风险层级和不同职能部门对于风险状况的多样性需

求。各部门应按照风险类型和影响程度，向相应的层级进行报告。 

2.3.6. 压力测试 

根据《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要求，结合本集团压力测试方案，

以2023年 12月 31日为基点，分别对2024年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银行账簿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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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等进行压力测试。信用风险压力测试采用自上而下的模型法，测算各压力情景下信贷资产

组合的预期损失率和不良贷款率。市场风险压力测试采用久期模型法，测算各压力情景下的债

券估值变动。操作风险压力测试采用专家假设情景分析法，测算各压力情景下因操作风险事件

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银行账簿利率风险压力测试采用情景分析法，测算各压力情景下未来一

年的利息净收入变动。本集团基于设定的统一宏观压力情景，建立压力测试传导模型并实施各

主要风险的压力测试，分析在该压力情景下各主要风险对于银行资本供给或资本需求的影响，

并制定有效的管理行动，形成资本充足率压力测试报告。 

2.3.7. 风险策略 

本集团高度重视各类风险防范，风险架构设置、管理制度建立均以防范风险、审慎经营为

出发点，对各类风险信号保持敏锐，充分识别、评估、监测、报告、控制或缓释各类风险。设

立专门部门牵头负责全面风险管理、信用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操作风险管理和流动性风

险管理等，在集团和法人层面对各业务条线、分支机构 、附属机构，建立细分风险管理体系，

对表内外、境内外、本外币、业务涉及的各类风险，进行识别、计量、评估、监测、报告、控

制和缓释。在引进或采取新的产品、业务、程序和系统时，对其实施风险识别、度量、控制、

监测和报告等一系列风险管理活动。 

2.3.8.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的方法和程序 

本集团建立和完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的总体框架，主要包括风险管理和资本管理架构、

风险偏好设定、重大风险识别与评估、资本规划、压力测试等。在风险识别方面，本集团将信

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集中度风险、流动性风险、银行账簿利率风险、声誉风险、战

略风险直接判断为主要风险，其余风险通过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来判断某类风险的潜

在影响，对于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认定为主要风险。在风险评估方面，对于可量化的风险，通

过重要风险状况定量计算，风险管理情况定性评估形成各项得分，最终得出评估结果。对于难

以量化的风险，通过重要风险状况定性评估，风险管理情况定性评估形成各项得分。 

2.3.9. 资本规划和资本充足率管理计划 

本集团基于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和监管要求，根据“十四五”战略规划、未来三年业务和利

润增长计划及融资计划、风险偏好等制定资本规划。为确保资本持续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和监管

要求，本集团将持续优化资产结构、强化风险管控、深化精细管理、提升经营效益，严格贯彻

“轻资本”要求，进一步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强化内外源资本补充，持续提升资本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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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杠杆率 

3.1. 杠杆率监管项目与相关会计项目的差异 

下表列示本集团资产负债表中的总资产和杠杆率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的对比关系。 

表 3：杠杆率监管项目与相关会计项目的差异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1 并表总资产 1,362,408 

2 并表调整项 0 

3 客户资产调整项 0 

4 衍生工具调整项 0 

5 证券融资交易调整项 0 

6 表外项目调整项 92,719 

7 资产证券化交易调整项 0 

8 未结算金融资产调整项 0 

9 现金池调整项 0 

10 存款准备金调整项（如有） 0 

11 审慎估值和减值准备调整项 0 

12 其他调整项 -4,853 

1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1,450,274 

 

3.2. 杠杆率 

下表列示本集团杠杆率分母的组成明细及实际杠杆率、最低杠杆率要求。 

表 4：杠杆率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表内资产余额 

1 表内资产（除衍生工具和证券融资交易外） 1,360,019 1,373,505 

2 减：减值准备 -27,666 -29,886 

3 减：一级资本扣除项 -4,853 -3,310 

4 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衍生工具和证券融资交易除外） 1,327,500 1,340,310 

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5 各类衍生工具的重置成本（扣除合格保证金，考虑双边净额结算协议的影响） 0 0 

6 各类衍生工具的潜在风险暴露 0 0 

7 已从资产负债表中扣除的抵质押品总和 0 0 

8 减：因提供合格保证金形成的应收资产 0 0 

9 减：为客户提供清算服务时与中央交易对手交易形成的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0 0 

10 卖出信用衍生工具的名义本金 0 0 

11 减：可扣除的卖出信用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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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12 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0 0 

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13 证券融资交易的会计资产余额 30,055 25,905 

14 减：可以扣除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0 0 

15 证券融资交易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 0 0 

16 代理证券融资交易形成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0 0 

17 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30,055 25,905 

表外项目余额 

18 表外项目余额 186,125 198,662 

19 减：因信用转换调整的表外项目余额 -92,585 -84,307 

20 减：减值准备 -821 -773 

21 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 92,719 113,582 

一级资本净额和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22 一级资本净额 93,183 92,111 

2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1,450,274 1,479,798 

杠杆率 

24 杠杆率（%） 6.43 6.22 

24a 杠杆率 a（%） 6.43 6.22 

25 最低杠杆率要求（%） 4.00 4.00 

 

4. 资本构成 

4.1. 资本构成 

下表列示本集团资本构成明细、最低监管资本要求等信息。 

表 5：资本构成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核心一级资本 

1 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可计入部分 36,492 

2 留存收益 43,040 

2a 盈余公积 6,021 

2b 一般风险准备 18,148 

2c 未分配利润 18,871 

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 3,326 

4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2,806 

5 扣除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85,664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 

6 审慎估值调整 0 

7 商誉（扣除递延税负债）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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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8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扣除递延税负债） 441 

9 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 0 

10 对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套期形成的现金流储备 0 

11 损失准备缺口 0 

12 资产证券化销售利得 0 

13 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未实现损益 0 

14 确定受益类的养老金资产净额（扣除递延税负债） 0 

15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的股票 0 

16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核心一级资本 0 

17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0 

18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0 

19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应扣除金额 3,678 

20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和其他依赖于银行未

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的未扣除部分超过核心一级资本 15%的应扣除金额 
0 

21     其中：应在对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扣除的金额 0 

22     其中：应在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扣除的金额 0 

23 其他应在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0 

24 应从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0 

25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总和 4,853 

26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80,811 

其他一级资本 

27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12,000 

28     其中：权益部分 0 

29     其中：负债部分 12,000 

30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372 

31 扣除前的其他一级资本 12,372 

其他一级资本:扣除项 

32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其他一级资本 0 

33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其他一级资本 0 

34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0 

35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0 

36 其他应在其他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0 

37 应从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0 

38 其他一级资本扣除项总和 0 

39 其他一级资本净额 12,372 

40 一级资本净额 93,183 

二级资本 

41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14,999 

42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748 

43 超额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9,556 

44 扣除前的二级资本 2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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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二级资本：扣除项 

45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的二级资本 0 

46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其他一级资本 0 

47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0 

48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 0 

49 其他应在二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0 

50 二级资本扣除项总和 0 

51 二级资本净额 25,303 

52 总资本净额 118,486 

53 风险加权资产 815,962 

资本充足率和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54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90 

55 一级资本充足率（%） 11.42 

56 资本充足率（%） 14.52 

57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58     其中：储备资本要求（%） 2.50 

59     其中：逆周期资本要求（%） 0.00 

60     其中：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或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 不适用 

61 满足最低资本要求后的可用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 4.90 

我国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62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00 

63 一级资本充足率（%） 6.00 

64 资本充足率（%） 8.00 

门槛扣除项中未扣除部分 

65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未扣除部分  309  

66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未扣除部分  96  

67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扣除递延税负债）  8,449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损失准备的限额 

68 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超额损失准备金额  9,794  

69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损失准备的数额   9,556  

 

4.2. 集团财务并表和监管并表下的资产负债表的差异 

下表列示本集团财务并表范围、监管并表范围下的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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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集团财务并表和监管并表下的资产负债表的差异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财务并表范围下的 

资产负债表 

监管并表范围下的 

资产负债表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1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74,750   74,750  

2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15,634   15,634  

3 拆出资金  70,803   70,803  

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0,055   30,055  

5 发放贷款和垫款  698,208   698,208  

6 金融投资  445,926   445,926  

7 
其中：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75,073   75,073  

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171,042   171,042  

9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199,811   199,811  

10 物业及设备  3,296   3,296  

11 商誉  734   734  

12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127   12,127  

13 其他资产  10,875   10,875  

14 资产合计  1,362,408   1,362,408  

15 向中央银行借款  15,144   15,144  

16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37,201   37,201  

17 拆入资金  5,463   5,463  

1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5,272   5,272  

19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9,624   29,624  

20 客户存款  979,459   979,459  

21 已发行债务证券  162,100   162,100  

22 应交所得税  1,297   1,297  

23 其他负债  23,931   23,931  

24 负债合计 1,259,490   1,259,490  

25 股本 14,410 14,410 

26 其他权益工具 12,000 12,000 

27 其中：永续债 12,000 12,000 

28 资本公积 22,082 22,082 

29 盈余公积 6,021 6,021 

30 其他综合收益 3,326 3,326 

31 一般风险准备 18,148 18,148 

32 未分配利润 18,871 18,871 

33 少数股东权益 8,060 8,060 

3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2,918 10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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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资本工具主要特征 

下表列示本集团资本工具的主要特征。 

表 7：资本工具的主要特征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资本工具一 资本工具二 资本工具三 资本工具四 

1 发行机构 广州农商银行 广州农商银行 广州农商银行 广州农商银行 

2 标识码 / 1551.HK 232380008.IB 242480003.IB 

3 适用法律 

《公司法》、《证券

法》、《商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法》等 

《上市规则》、《证券

及期货条例》等 

《证券法》、《商业银

行资本管理办法》等 
《证券法》、《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等 

4 资本层级 核心一级资本 核心一级资本 二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5      其中：适用法人/集团层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6 工具类型 普通股 普通股 二级资本工具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 

7 可计入监管资本的数额 24,319 10,390 15,000 12,000 

8 工具面值 11,735 2,675 15,000 12,000 

9 会计处理 股本及资本公积 股本及资本公积 应付债券 其他权益工具 

10 初始发行日 2009 年 12 月 9日 2017 年 6月 20 日 2023 年 3月 30 日 2024 年 5月 24 日 

11 是否存在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有到期日 无固定期限 

12      其中：原始到期日 无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2033 年 3月 30 日 无固定期限 

13 发行人赎回（需经监管认可） 否 否 是 是 

14     其中：赎回日期及额度 不适用 不适用 
2028 年 3月 30 日，

15,000 

自发行之日起 5 年后，发行人须在得到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认可并

满足相关条件的前提下，有权于每年付息

日（含发行之日后第 5 年付息日）全部或

部分赎回本次债券。在本次债券发行后，

如发生不可预计的监管规则变化导致本次

债券不再计入其他一级资本，发行人有权

全部而非部分地赎回本次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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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其中：后续赎回日期（如有）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自发行之日起 5 年后，发行人须在得到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认可并

满足相关条件的前提下，有权于每年付息

日（含发行之日后第 5 年付息日）全部或

部分赎回本次债券。在本次债券发行后，

如发生不可预计的监管规则变化导致本次

债券不再计入其他一级资本，发行人有权

全部而非部分地赎回本次债券。 

 分红或派息     

16     其中：固定或浮动分红/派息 浮动 浮动 固定 

自发行缴款截止日起每 5 年为一个票面利

率调整期，在一个票面利率调整期内以约

定的相同票面利率支付利息。在基准利率

调整日（即发行缴款截止日每满 5 年的当

日），将确定未来新的一个票面利率水

平，确定方式为根据基准利率调整日的基

准利率加发行定价时所确定的固定利差得

出。如果基准利率在调整日不可得，届时

将根据监管机关要求由发行人和投资者确

定此后的基准利率或其确定原则。 

17 
    其中：票面利率及相关指标，如

采用的基准利率等 
不适用 不适用 4.70% 

首个票面利率调整周期的票面利率为

2.78% 

18     其中：是否存在股息制动机制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是 

19 
    其中：是否可自主取消分红或派

息 
完全自由裁量 完全自由裁量 无自由裁量权 完全自由裁量 

20     其中：是否有赎回激励机制 否 否 否 否 

21     其中：累计或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22 是否可转股 否 否 否 否 

23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股触

发条件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4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全部转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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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还是部分转股 

25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股价

格确定方式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6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是否为

强制性转换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7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换后

工具类型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8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换后

工具的发行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9 是否减记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是 

30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减记触发

条件 
不适用 不适用 

无法生存触发事件是

指以下两种情形的较

早发生者：（1）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

定若不进行减记，发

行人将无法生存；

（2）相关部门认定

若不进行公共部门注

资或提供同等效力的

支持，发行人将无法

生存。减记部分不可

恢复。 

无法生存触发事件是指以下两种情形的较

早发生者：（1）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

定若不进行减记，发行人将无法生存；

（2）相关部门认定若不进行公共部门注

资或提供同等效力的支持，发行人将无法

生存。减记部分不可恢复。 

31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是部分减

记还是全部减记 
不适用 不适用 部分或全部减记 部分或全部减记 

32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是永久减

记还是临时减记 
不适用 不适用 永久减记 永久减记 

33 
        其中：若临时减记，则说明

账面价值恢复机制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3a 次级类型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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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清算时清偿顺序（说明清偿顺序更高

级的工具类型） 

受 偿 顺 序 在 存 款

人、一般债权人及

次级债、二级资本

债和其他一级资本

工具持有人之后。 

受偿顺序在存款人、

一般债权人及次级

债、二级资本债和其

他一级资本工具持有

人之后。 

本期债券本金的清偿

顺序和利息支付顺序

均在存款人和一般债

权人之后，股权资

本、其他一级资本工

具和混合资本债券之

前，本期债券与发行

人已发行的与本期债

券偿还顺序相同的其

他次级债务处于同一

清偿顺序，与未来可

能发行的与本期债券

偿还顺序相同的其他

二级资本工具同顺位

受偿；除非发行人结

业、倒闭或清算，投

资者不得要求发行人

加速偿还本期债券的

本金和利息。 

本次债券的受偿顺序在存款人、一般债权

人和处于高于本次债券顺位的次级债务之

后，发行人股东持有的所有类别股份之

前；本次债券与发行人其他偿还顺序相同

的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同顺位受偿。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后续修订或相

关法律法规对发行人适用的债务受偿顺序

另行约定的，以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准。 

 

 


